
连江县 2023年度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工

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23 年海洋伏季休渔工作，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更好的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根据《福建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福建省海洋与渔

业局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闽海渔规〔2023〕

2号）、《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 2023年海洋伏季

休渔制度工作方案>》（闽海渔〔2023〕16号）和《 福州市

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福州市实施 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制

度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休渔作业类型、时间

（一）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

服务的捕捞辅助船。

（二）我县应休渔船休渔时间统一为 5月 1日 12时至 8

月 16日 12时。

二、休渔要求

（一）禁止异地休渔。所有休渔渔船严格执行船籍港所

在海域休渔时间，并回渔船船籍港所在地休渔，不得擅自离

港或改变停泊地点。严禁跨省休渔，确需省内跨设区市区域



以及本市内跨县(市)区修船的，必须由渔船船主提出申请，

经船籍港和修船地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

业执法机构确认同意后，由船籍港所在地发出委托管理函，

由修船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并同步报设区市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为防御台风异地避风的渔船，在防

台风应急响应解除后，应及时回船籍港休渔。禁止 2022 年

违反伏季休渔相关规定、未执行进出港报告、未按照规定每

三个月回船籍港接受安全检查以及拆卸、损坏和故意屏蔽固

定式北斗示位仪的休渔渔船跨地区、跨县域修船。

（二）严格钓具渔船管理。实行自愿休渔的钓具渔船，

应当在休渔前一周主动向海渔局报备并签订承诺书；严格在

5 月 1 日 12 时至 8 月 16 日 12 时全程执行休渔规定且符合

有关政策的，可申领海洋伏季休渔补贴。

（三）加强活鱼运输船管理。活鱼运输船应当严格执行

进出渔港报告制度，严禁运载捕捞渔获物。各沿海乡镇要认

真核实辖区活鱼运输船有关情况，确保《捕捞辅助船许可证》

《船舶检验证书》辅助作业方式均登记为活鱼运输船，由海

渔局汇总审核后逐级报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四）严禁冰鲜杂鱼交易。5月 1日 12时至 8月 16日

12时，禁止收购、销售、运输非法捕捞的冰鲜杂鱼，对发现

涉黑涉恶的相关线索，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置。

（五）严格捕捞许可申请。伏休期间不得擅自变更作业



类型、作业方式。确需租用休渔渔船进行教学、科研等特殊

活动的，应按有关规定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审批。

（六）强化乡镇纳管船舶日常监管。不得擅自变更已登

记的乡镇纳管船舶用途，严禁从事捕捞作业及其辅助活动，

对查获的违法违规乡镇纳管船舶、“三无”船舶，依法依规

从严处置。

（七）明确渔船过户期间监管责任及移泊程序。渔船发

生过户，但尚未完成所有权变更登记的，渔船监管仍由转出

方船籍港所在地履行监管职责；已完成所有权变更登记的，

由转入方船籍港所在地负责。伏休期间过户渔船不得擅自移

泊航行，确需在伏休期移泊航行的，由买卖双方船主共同提

出申请，转出方船籍港所在地商转入方船籍港所在地同意

后，发出过户监管函，转出方船籍港所在地要及时通报渔船

过户相关信息，转入方船籍港所在地应主动衔接，及时纳入

本地北斗示位仪动态监控、“定人联船”“实船点验”等机

制监管范围，坚决防止渔船漏管失管。

（八）严格执行集中监管制度。所有未参与自愿休渔钓

具渔船、专项（特许）捕捞渔船等未休渔船，由各沿海乡镇

指定渔港集中停靠，并将相关情况报县海渔局备案。未伏休

渔船应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船位监测、渔获物定点上

岸等制度，严禁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

和渔具数量等规定进行捕捞。县海渔局必须建立上岸渔获物



监督检查机制，并落实集中停靠监管措施。

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违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

渔船，按有关规定相应扣减渔业资源养护补贴。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加强对伏季休渔工作的组

织领导和指挥协调，县政府成立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

海渔局局长为副组长，相关单位为成员的伏季休渔工作领导

小组（详见附件 1）。各沿海乡镇、海渔局要按照“分级负

责、属地管理”的原则，严格落实相关责任，成立相应的组

织领导架构，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精心组织部

署，做到早准备、早动员、早部署，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

加强辖区渔船的动态监管，常态化开展渔船点验，切实维护

伏休秩序。

（二）强化依港管船。各沿海乡镇、海渔局要全面落实

船籍港休渔，严格落实“依港管船”“定人联船”“船位报

告”“定期点船”等管理制度，加强防火、防汛、防风、防

污染、防碰撞等管理措施，做到“船进港、港规范、网封存、

人上岸”，最大限度确保休渔期间渔港渔船渔民安全。所有

应休渔船务必于 5 月 1 日 12 时前返回船籍港，并按照有关

要求有序安排渔船进港、人员上岸；严禁外省籍渔船违规在

我县港口和管辖海域停靠，一旦发现、坚决予以劝离。各沿

海乡镇要开展封港清查，从伏休初期到开捕前至少开展两次



全覆盖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渔船要限期整改并跟踪整改

到位，形成闭环管理，对拒不执行整改或整改逾期及不配合

安全检查的渔船通报给执法部门查处。

（三）强化伏休监管。一是排查登记、张榜公示。海渔

局牵头，各沿海乡镇具体负责，对辖区休渔渔船登记造册、

张榜公示、统筹停泊。伏休开始后尚未上报的，不再列入补

贴发放范围，严禁迟报、漏报和违规虚报、谎报、套取补贴

资金行为。二是集中停靠、动态监管。海渔局牵头，各沿海

乡镇具体负责，指定集中停靠和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及早

规划泊位，提前公开发布，并根据渔船靠港位置绘制《伏休

渔船泊位分布图》；靠港渔船一律不得擅自移泊。严格检查

海洋渔船北斗示位仪安装使用情况，设立渔港“电子围栏”

“警报线”，通过北斗示位仪终端、无人机等，实时掌握休

渔渔船动态。三是紧盯重点、管控到位。海渔局、各沿海乡

镇要落实平台 24 小时监视监测工作，对离线渔船要第一时

间核实。紧盯“异地挂靠”渔船、往年违反伏休规定和不服

从防台风、防冷空气撤离指令的渔船，以及活鱼运输船、大

型冷冻船、“围改拖”“钓改拖”“钓、刺改笼壶”“拖改

刺”“拖改围”“拖（围、刺）改钓”渔船、法院扣押渔船、

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监测调查船、养殖船等渔业船舶执法

监管，加密实船点验频次，严密船位监测。加强未参与伏休

的捕捞辅助船和钓具作业渔船监控，强化进出港报告、“黑



色 6小时”（晚上 10时到凌晨 4时）点验、24小时值班值

守等制度落实。加强提前结束伏休的捕捞辅助船和活鱼运输

辅助船等出海渔船的管理，提前结束伏休的捕捞辅助船只能

为其配套的捕捞渔船服务，不得收购、转载其他捕捞渔船渔

获物及非法渔获物。

（四）加强执法巡查打击。海渔局、各沿海乡镇要充分

运用渔船动态监管系统、福海通等信息化平台，加强渔船渔

港动态监控，及时掌握渔船动态船位及轨迹，强化信息实时

通报、随机查验和执法协查。坚持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相结

合，对违规高发地区、交界水域组织开展驻守检查、联合检

查、交叉检查、突击抽查、区域联查、夜间巡查等。海渔局

要结合“亮剑”“蓝剑”等专项执法行动，加大海上联合执

法巡航力度，屯兵海上，敢于亮剑，精准打击，保持“零容

忍”和“露头就打”的严管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外省入闽非

法捕捞行为,要把打击冰鲜杂鱼海上交易、“绝户网”、涉渔

“三无”船舶作为重中之重的伏休工作任务，采取有力措施

抓牢抓实抓出成效，尤其在苔菉、黄岐等重要海域加强布防，

守住“要塞”，斩断非法捕捞渔获物的销售渠道。对查实的

涉渔“三无”船舶，依法坚决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移交

海警、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对各类伏休违规渔船及时立

案、严肃查处、依法处置，按规定扣减渔业资源养护补贴，

震慑违法行为，防止发生群体性违规事件；对专项（特许）



捕捞渔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坚决立案查处，并终止其本

年度专项（特许）捕捞资格和下年度的专项（特许）捕捞申

报资格。对擅自出港渔船，做到及时发现、迅即召回、快速

查处；对擅自关闭、拆卸或屏蔽船位监测终端设备的，及时

通报、从严核查、依法处罚。各沿海乡镇要加强涉渔乡镇船

舶监管，严厉打击违规涉渔乡镇船舶，切实维护伏季休渔秩

序。

（五）密切部门配合。海渔局要进一步推动完善由政府

统一领导，海警、海事、公安（海防）、市场监管、检察机

关、属地乡镇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伏季休渔管理工作机

制，强化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同时加强执法信息共享，

及时移交涉嫌违法违规案件线索。要充分发挥村（居）委员

会、渔业协会等基层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形成实行专管

与群管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要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发挥群众

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鼓励渔民群众对违规行为进行监

督，对举报有功人员要给予适当奖励；对举报案件，要迅速

部署，认真核查，并及时向举报人通报相关查处情况。

（六）开展宣传培训教育。各沿海乡镇、县直有关单位

要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多形式、多途径

加强宣传教育，广泛报道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内容、要求、

目的和重要意义。要在渔村、渔港、水产品市场等重点场所

显要位置张贴伏季休渔通告、悬挂伏季休渔宣传横幅，向群



众发放伏季休渔宣传手册，结合 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

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渔船安全生产要求等，让渔民

群众熟悉了解海洋伏季休渔的具体要求以及对应的罚责。要

组织实施好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提高增殖放流效果。各沿海

乡镇要充分利用伏休期有利时机，及时组织开展职务船员、

普通船员教育培训，并在 4 月 25 日前上报辖区内职务船员

及普通船员培训计划，海渔局要根据各沿海乡镇的需求，统

筹安排培训班，切实提高渔船民的生产技能和持证率。各沿

海乡镇要积极开展船东船长安全教育培训，伏休期间要实现

船东船长船员安全教育培训全覆盖，提升船东船长船员安全

意识。

（七）加强技防建设。海投公司、海渔局要对接省市“宽

带入海”工程，持续优化完善海上智慧综合管理平台功能，

确保在伏季休渔结束前完成平台的全面升级，推动管理从

“人防”向“技防”方式融合，进一步提高效率。

（八）提升渔船标准化建设。海渔局、各沿海乡镇要利

用伏季休渔时机，组织大中型渔船开展标准化提升专项行

动。开展渔业船舶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夯实渔业船舶安全

基础，提高渔业船舶本质安全水平，预防和减少各类事故发

生。

（九）完善信息报送。伏休期间，海渔局要建立健全“周

报告”、“月通报”工作机制，各沿海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



分别确定 1名分管领导和 1名工作联络员，加强伏休期间工

作联络和信息报送。各沿海乡镇伏休期间每周一上午 10 点

前向海渔局报送休渔期渔船“周报告”情况表（附件 2）。

联系人：陈 锦 联系电话：18350000186

传 真：26236862 邮 箱：lj26232597@163.com

附件: 1.2023 年连江县海洋伏季休渔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名单

2.2023年伏季休渔期渔船“周报告”情况表

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4月 27日

附件 1：

2023年连江县海洋伏季休渔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刘麟翔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胡 健 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成 员：王一强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直属二大队大

队长

林大朋 县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



贡伟平 县人武部副部长

孙世晃 县公安局副局长

何善锋 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谢家文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兰祖暖 县财政局四级主任科员

姚扬杰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方朝武 福州海警局连江工作站站长

陈美伟 连江海事处处长

滕家祥 县公安局海防大队副大队长

陈晓辉 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

吕清攀 透堡镇统战委员、副镇长

林卓超 筱埕镇统战委员、副镇长

潘友榆 安凯乡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郑 清 浦口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夏 望 下宫镇副镇长

陈广栋 琯头镇副镇长

陈 进 东岱镇副镇长

孙发通 官坂镇二级主任科员

刘 松 苔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许 增 坑园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庄裕波 黄岐镇综合技术保障中心主任

黄 永 晓澳镇综合技术保障中心主任

林艳清 马鼻镇综合技术保障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挂靠在县海洋与渔业局, 办公室

休 渔 渔 船 非伏休对象渔船

已回船籍港

休渔渔船

未回船籍港

回船籍港

钓具渔船（艘） 活鱼运输船（艘）

海洋捕捞渔船

（艘）

捕捞辅助船

（艘）

海洋捕捞渔船

（艘）

捕捞辅助船

（艘）



主任由何善锋同志兼任。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相应职

务或分管人员自行接替，不再另行发文。

附件 2：

2023年伏季休渔期渔船“周报告”情况

表

填报单位（盖章）：

备注：休渔渔船包括自愿参与伏休钓具作业渔船




